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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16-088 

债券代码：122136          债券简称：11 复星债 

债券代码：136236          债券简称：16 复药 0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签订《业务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框架协议仅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具体实施尚需合作双方进一步商

议确定，有关合作事项须以双方签订最终合同并以该等合同约定为准。 

● 本次框架协议的签订对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单位 2016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利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及传感器技术，建立集健康管理与疾病预

防、网上诊疗、康复、养老照护为一体的医疗服务与协同平台，日益成为各方积

极探索的医改新方向。优化挂号、缴费、报告取阅、床位预约、出院结算等诊中

环节，是新技术、新商业模式优化现有医疗服务流程的重要突破口。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复星医药”）

及其控股子公司/单位（以下简称“本集团”）是在中国医药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的

上市集团。本集团业务领域覆盖医药健康全产业链，以药品、诊断试剂、医疗器

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医疗服务业务为主体，并通过本集团参股投资涵盖

到医药商业流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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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支付宝”）是融合了支付、

生活服务、政务服务、社交、理财、保险、公益等多个场景与行业的开放性平台,

所推出的“未来医院”解决方案可手机上完成挂号、候诊、付费、查看报告，避

免反复排队；增加医患沟通及评价渠道，提升病人满意度；同时具备就诊流程智

能提醒等功能。 

2016年 7月 4日，复星医药与支付宝签订《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框架协议”），双方就形成紧密的线上线下的联盟达成业务合作意向（以下简

称“本次合作”），以期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在技术、平台、市场、媒体等方面

给予对方支持，并基于现有业务及未来拟从事业务，进行长期且持续的战略合作。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信息 

支付宝成立于 2004 年，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 91弄 98号 108E

室，法定代表人为彭蕾，经营范围为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银行卡收单、

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仅限于线上实名支付账户充值）；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

的信息服务业务（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不包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

健、药品和医疗器械、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节目和电子公告等内容的信息服务；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

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多媒体和网络系统的设计、开发和维

护及相关的计算机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成果转让和技术应用，经济信息咨

询（除经纪）；销售本公司开发的软件产品；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广告。[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本公告日，支付

宝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万元，为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三）签订框架协议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签订的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按照《上海复

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http://www.qichacha.com/firm_CN_ff3aac2898ef5e5f12f3d31032898c7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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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方式 

1、双方在医疗服务领域合作中可采用的合作方式： 

（1）复星医药整合医疗服务产业链，支付宝整合支付及其周边产业链与复

星医药紧密对接； 

（2）复星医药引导本集团成员医疗机构使用支付宝未来医院解决方案； 

（3）支付宝利用其线上城市服务的运营能力，积极推介本集团医疗服务资

源； 

（4）复星医药引导本集团成员企业对接支付宝口碑网（koubei.com）与医

疗服务场景相关的商户资源，不断优化完善本集团客户的就医体验； 

（5）支付宝利用其信用体系解决方案与信用体系搭建经验，帮助本集团积

极探索适合其客户的信用金融方案。 

2、支付宝承诺为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单位提供同等条件下支付最优惠费

率。 

3、双方以互惠互利原则，成立业务创新工作组，每月一次定期交流，积极

尝试创新项目（例如云药房、医疗知识库等），在健康领域共同探索以人为本的

创新业务模式。 

4、双方将利用自身资源或通过各自合作伙伴，联合或分别对本次合作及项

下具体项目合作进行具有积极意义的宣传推广。 

（二）有效期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年。在本协议有效期届满前 30 天

内，若双方均没有提出终止协议的，则本协议自动续签。 

（三）其他 

1、本协议为框架协议，是双方今后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也是双方签订

相关合同的基础。有关具体合作项目待双方今后签署具体交易合同并以该等合同

约定实际落实和执行。 

2、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 

3、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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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解释。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合作，有利于推动本集团线下医疗服务体系与线上领先支付能力嫁

接，从而进一步优化本集团的医疗服务流程，完善就医体验，提升服务质量，拓

宽服务渠道；并有利于通过互联网营销方式，促进本集团医疗服务机构业绩和品

牌知名度的提升。 

本次合作顺应国家医疗卫生改革以及“互联网+”的发展趋势，符合本集团

战略布局与业务发展需要。  

 

四、重大风险提示 

鉴于本集团与支付宝就本次合作之具体安排尚待双方进一步商议确定，有关

合作事项须以双方签订最终合同并以该等合同约定事项为准。本公司将按照《公

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框架协议的签订对本集团 2016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

大影响。 

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七月四日 


